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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校船员教育和培训质量管理体系、培训项目持续改

进的通知

各航海教育与船员培训受控单位（部门）：

根据 2025 年船员教育和培训质量管理体系（以下简称“质量

体系”）和培训项目专项督查会议要求，同时为即将开展的国家

海事局中间审核做准备，现将专项督查开展情况和持续改进工作

要求通知如下。

一、专项督查开展情况

近日，学校组织专项督查组对质量体系建设运行情况和培训

项目开展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质量体系文件整体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船员培训和船员管理质量管理规则》的要求，质量体系

运行情况和培训项目开展情况良好，但仍存以下不足：

（一）《程序文件》《岗位职责手册》和“二级”《业务指

导书》部分内容与实际运行情况存在不符，业务变更后体系文件



“换页”修订申请不及时；

（二）涉及航海教育培训的跨部门职责、权限与沟通的表述

仍需进一步梳理、细化；

（三）航海类师资、场地设施设备建设情况需进一步强化；

（四）航海教育培训过程管理和人才培养质量需进一步加

强；

（五）《纠正和预防措施控制程序》执行情况存在不足；

（六）受控文件清单需进一步梳理、更新、补齐。

二、持续改进工作要求

请各受控单位（部门）加强组织领导，结合专项督查发现的

问题举一反三，扎实做好持续改进工作，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各受控单位（部门）详细校对体系文件描述与部门实

际运行情况的符合性和衔接性，按照各自职责权限及时发起体系

文件“换页”申请；

（二）教学培训实施单位根据专项督查反馈意见，完成“二

级”业务指导书的适应性“换页”修改、内部论证和完善，涉及

到跨部门协调问题，按程序规定报各自分管领导或船员教育与培

训质量管理处进行协调；

（三）教学培训实施单位和相关职能部门做好航海类师资、

场地设施设备建设规划，保障海事法规符合性；

（四）教学培训实施单位应对标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要求，



进一步加强航海教育培训过程管理和人才培养质量；

（五）相关责任部门进一步强化《纠正和预防措施控制程序》

的执行情况；

（六）各受控单位（部门）继续梳理、完善受控文件清单等

体系运行材料和支撑性材料。

专项督查问题清单已经通过站内邮箱发送至各受控单位（部

门）负责人和质量管理员，请于 4 月 18 日 12:00 前完成整改工作，

并将相关材料报送船员教育与培训质量管理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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